
债权申报须知
一、申报债权应提供如下材料：
（一）债权申报登记表
债权申报登记表一式三份（请按照表格内容准确填写）。申请人为单位的，须由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；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需本人签字。
（二）证明申请人主体资格材料
1、申请人为单位的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1）单位年检的营业执照（其他营业性许可证）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（2）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（加盖公章）
2、申请人为个人的需要提供以下材料：
个人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，并有本人签名）；
3、若委托代理人申报的，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。
（三）证明债权存在的事实及相关证据材料
1、各类合同、送货单、发票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、划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的复印件。
2、债权如有担保的、还需提交抵押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文件的复印件。
3、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的，需提交诉讼、仲裁有关文书（包括已完成或正进行案件的起诉书、仲裁申请书、诉讼保全申请书、保全裁定书、生效判决书、裁决书、执行申请书、法院执行裁定、法院执行案件通知等）的复印件。
4、能够证明债权发生、变更、存续、诉讼时效中止、中断、延长及债权金额的其他材料的复印件。
5、申报债权中孳息或违约金涉及多笔债权的，应当分别列明每笔债权的孳息或违约金的计算明细。
6、提交的以上材料为复印件的，如申请人为公司、事业或社会团体等法人单位的，须在材料上加盖单位印章及骑缝章；如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由申请人本人或代理人在材料上签字。
（四）债权送达地址确认书
请按表格正确填写。申请人为公司、事业或社会团体等法人单位的，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；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需本人签字。
（五）在登记申报过程中，管理人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二、递交材料注意事项
1、所有提交材料均应采用A4规格的纸张，书写均应用蓝黑或碳素墨水。
2、所有提交材料应当制作申报材料清单，申报材料清单一式三份。
3、提交材料是复印件的，申报时带好原件，以供管理人核对。
三、申报债权材料送达和通信地址：
地址：常熟市淮河路10好信一银座8楼江苏世纪天合律师事务所，邮编：215500
联系人：张雪松，电话：52171229，18018165377
沈  阳，电话：52171229，18262655528
现场接待及电话接待时间：
周一至周五，上午：9:00-11:30    下午13:30-16:00
四、提示
1、请仔细阅读通知书和公告内容。
2、有关申报材料样本可在管理人网站“http：//www.cssjth.com”下载。
3、有关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相关信息，管理人也将及时在管理人网站上发布，请予关注。

